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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我國現行針對數位經濟下新型態電子勞務交易之營業
稅徵收，主要依據「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
範」，賦予境外電商稅籍登記與申報繳納營業稅的義
務。然而，隨著社群網路與影音平臺迅速發展，越來
越多個人透過網路創作或分享資訊，並藉由廣告分
潤、付費訂閱、直播打賞等方式獲得收入。這類新型
態交易也引發諸多營業稅課稅疑義。例如，若台灣遊
戲實況主在美國遊戲實況平臺直播，台灣觀眾付費訂
閱或打賞，該交易是否須在我國課徵營業稅？實況
主、平臺及觀眾的境內外身分，會否影響稅負承擔及
計算方式？此外，網紅經濟不可或缺的「廣告投
放」，其相關營業稅負又該如何處理？

針對上述問題，財政部於114年9月10日發布「個人經
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
範」及相關釋例（以下簡稱「網紅課徵營業稅規
範」），明確界定網紅經濟的相關課稅及稅籍登記原
則，並釐清收入性質及營業稅徵收方式。本文將深入
解析該規範重點，並說明境內外網紅及平臺應特別留
意的事項。

關於本刊

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專
業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
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
之經驗，每季發表不同稅務
爭議主題之月刊，以深入淺
出的方式探討稅捐稽徵機關
及法院之觀點，並提出KPMG
有關預防與解決稅務爭議3階
段之因應措施，依序控管及
降低稅務爭議產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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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春季號

網紅經濟課稅新制！
一文看懂網紅、平台
如何課徵營業稅！

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

1. 我國影音內容創作者小明透過美國影音平台分享影音內容，針對因此取得美國影音平台支付的分潤，
營業稅如何課徵？

2. 我國一公司委請日本線上直播平台在其平台投放線上廣告，因而向該日本平台支付服務費，我國營業
稅如何課徵？若是由我國自然人直接投放廣告，是否有所不同？

3. 我國觀眾小華透過美國實況平台打賞給平台實況主播，該打賞金額應如何課徵營業稅？

案例背景

網紅經濟下之各交易參與主體

交易主體之定義

網紅經濟可謂由「網紅」、「平臺」、「觀眾」與
「廣告主」等核心參與者所構成，故以下首先說明網
紅課徵營業稅規範主要涉及之主體，同時應注意，此
等主體均可再區分為「境內」或「境外」之身分：

• 「網紅」：係指個人創作者於平臺發表創作或分
享資訊而取得平臺業者廣告分潤、直播收益分
成、會員付費訂閱分潤、觀眾打賞方式獲取收
入。

• 「平臺」：指「網路（包括但不限於社群媒體、
影音平臺及線上媒體）」。

• 「廣告主」：指「向平臺購買廣告播放勞務之買
受人」，即向平臺投放廣告的廣告業主、廣告
商。

• 「觀眾」：收看網紅透過平臺發布之影音內容，
又分為「付費觀眾」及「免付費觀眾」。

境內網紅（個人）辦理營業登記之義務

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明文規定，若網紅有達到下列條
件之一時，應辦理稅籍登記並開立統一發票繳納營業
稅：

•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實體固定營業場所、具備營
業牌號或僱用人員協助處理銷售事宜。

• 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，其當月銷售額達營業
稅起徵點（現行銷售貨物為新臺幣10萬元，銷售
勞務為5萬元），則應辦理稅籍登記並開立發票
繳納營業稅。

此外，為簡化稽徵，境外網紅得免辦理稅籍登記。因
此，營業登記義務僅限於境內身分之網紅。倘有境內
網紅符合上述登記要件之一而未辦理登記，將依稅捐
稽徵法、營業稅法及相關規定論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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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內外身分之認定

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之課稅體系下，上述四方交易
主體之「境內外身分」將影響對應之課稅效果（詳
後述），根據本規範，「境內」身分之定義原則上
為：

•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者，或

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個人：

̵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。

̵ 所使用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之安裝地在中華
民國境內。

̵ 所使用行動裝置連結之手機號碼，其國碼為
中華民國代碼（886）。

̵ 依有關之資訊可判斷為中華民國境內之自然
人，例如帳單地址、支付之銀行帳戶資訊、
使用設備或裝置之網路位址（IP位址）、裝
置之用戶識別碼（SIM卡）。

網紅課徵營業稅之規範客體 – 平臺分潤、投
放廣告服務費、訂閱或打賞費

在由「網紅」、「平臺」、「觀眾」與「廣告主」四
方交易主體構織而成之網紅經濟下，涉及到的營業稅
課稅客體為以下：

• 網紅自平臺取得之分潤：

網紅與平臺簽約以透過該平臺提供表演、影音文
字內容等數位勞務，平臺因此向網紅支付收益分
潤。

• 平臺自廣告主取得之投放廣告服務費：

廣告主與平臺簽約，由平臺將廣告主之廣告內容
投放予觀眾，廣告主因而須支付廣告投放服務費
予平臺。

• 平臺自觀眾取得之定期性訂閱或單次性打賞費：

付費觀眾透過平臺觀賞網紅之表演、影音文字內
容，因而選擇透過平臺付費定期訂閱或單次性打
賞費用予該網紅。

2026年春季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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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紅經濟下各交易情境之營業稅負效果

在確定網紅交易之課稅主體、客體後，視交易主體之
「境內外身分」，而有進一步不同之課稅處理方式。
以下就三種租稅客體，即「網紅自平臺取得之分
潤」、「平臺自廣告主取得之投放廣告服務費」與
「平臺自觀眾取得之訂閱或打賞費」，分別整理課稅
方式如下：

一. 網紅自平臺取得之分潤

針對網紅取得的分潤，營業稅課徵將因網紅與平
臺屬境內外身分而有所不同：

境內網紅

1. 境內平臺

不論收看觀眾之境內外身分，境內網紅應按
稅率5%（註：倘境內網紅為查定計算營業稅
額之營業人，適用稅率1%且免開統一發票，
以下同）報繳營業稅，並於收款時開立統一
發票。

2. 境外平臺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觀眾之占比而
認定：

• 分潤按比例歸屬於境內觀眾部分：境內網
紅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，並於收款時
開立統一發票。

• 分潤按比例歸屬於境外觀眾部分：因勞務
使用地在境外，境內網紅得適用零稅率

（註：倘境內網紅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
營業人，適用稅率1%，以下同）且免開
立統一發票。

境外網紅

1. 境內平臺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觀眾之占比而
認定：

• 分潤按比例歸屬於境內觀眾部分：屬營業
稅課稅範圍，惟按營業稅法第36條逆向課
稅制度，應由境內平臺就給付額按稅率
5%計算繳納營業稅，但該勞務係專供境
內平臺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，免予
繳納。

• 分潤按比例歸屬於境外觀眾部分：非屬營
業稅課稅範圍。

2. 境外平臺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觀眾之占比而
認定：

• 分潤歸屬於境內觀眾部分：屬營業稅課稅
範圍，惟基於境外平臺購買境外網紅勞務
之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，為簡化稽
徵，境外網紅得免報繳營業稅。

• 分潤歸屬於境外觀眾部分：非屬營業稅課
稅範圍。

為便於讀者理解，本文茲將課稅效果整理如下表：

2026年春季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

網紅

境內 境外

平
臺

境
內

境內網紅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。

按比例歸屬境內觀眾部分
• 由境內平臺就給付額按稅率5%計算繳納營業稅。
• 但該勞務係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，免

予繳納。
按比例歸屬境外觀眾部分
• 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。

境
外

按比例歸屬境內觀眾部分
• 境內網紅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。
按比例歸屬境外觀眾部分
• 境內網紅得適用零稅率並得免開立統一發票。

按比例歸屬境內觀眾部分
• 為簡化稽徵，境外網紅得免報繳營業稅。
按比例歸屬境外觀眾部分
• 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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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平臺自廣告主取得之投放廣告服務費

平臺提供投放廣告服務予廣告主所取得之服務對
價，營業稅課徵亦因平臺與廣告主之境內外身分
而有別：

境內平臺

1. 境內廣告主

境內平臺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，並於收款
時開立統一發票。

2. 境外廣告主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廣告觀眾之
占比而認定：

• 廣告費按比例歸屬於境內廣告觀眾部分：
境內平臺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，並於
收款時開立統一發票。

• 廣告費按比例歸屬於境外廣告觀眾部分：
境內平臺得適用零稅率，於收款時得免開
立統一發票。

境外平臺

1. 境內廣告主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廣告觀眾之
占比而認定：

• 廣告費按比例歸屬於境內廣告觀眾部分：
屬營業稅課稅範圍，惟應區分境內廣告主
是否為自然人而有不同：
̵ 境內廣告主非自然人：按營業稅法36
條，由境內廣告主就給付額按稅率
5%計算繳納營業稅。但該勞務係專
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，免予
繳納。

̵ 境內廣告主為自然人：由境外平臺按
稅率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雲端發
票。

• 廣告費按比例歸屬於境外廣告觀眾部分：
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。

2. 境外廣告主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廣告觀眾之
占比而認定：

• 廣告費按比例歸屬於境內廣告觀眾部分：
屬營業稅課稅範圍，應由境外平臺按稅率
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雲端發票。

• 源自境外廣告觀眾部分：非屬營業稅課稅
範圍。

為便於讀者理解，本文茲將課稅效果整理如下表：

2026年春季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

平臺

境內 境外

廣
告
主

境
內

境內平臺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統一
發票。

按比例歸屬境內廣告觀眾部分
• 境內廣告主非自然人

按逆向課稅由境內廣告主就給付額按稅率5%計算繳
納營業稅。但該勞務係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
者，免予繳納。

• 境內廣告主為自然人
由境外平臺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雲端發票。

按比例歸屬境外廣告觀眾部分
• 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。

境
外

按比例歸屬境內廣告觀眾部分
• 境內平臺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統

一發票。
按比例歸屬境外廣告觀眾部分
• 境內平臺得適用零稅率且免開立統一發

票。

按比例歸屬境內廣告觀眾部分
• 應由境外平臺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雲端發

票。
按比例歸屬境外廣告觀眾部分
• 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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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平臺自觀眾取得之訂閱或打賞費

平臺自觀眾取得之定期性訂閱費或單次性打賞
費，營業稅課徵同因平臺與觀眾之境內外身分而
有別：

境內平臺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廣告觀眾之占比
而認定：

1. 金額按比例歸屬於境內觀眾部分：屬營業稅
課稅範圍，境內平臺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
並開立統一發票。

2. 金額按比例歸屬於境外觀眾部分：屬營業稅
課稅範圍，惟境內平臺得適用零稅率並免開
立統一發票。

境外平臺 – 應依其境內或境外廣告觀眾之占比
而認定：

1. 金額按比例歸屬於境內觀眾部分：屬營業稅
課稅範圍，惟應區分境內觀眾是否為自然人
而有不同：

• 境內觀眾非自然人：
按逆向課稅，由境內觀眾就給付額按稅率
5%計算繳納營業稅。但該勞務係專供經
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，免予繳納。

• 境內觀眾為自然人：由境外平臺按稅率
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雲端發票。

2. 金額按比例歸屬於境外觀眾部分：非屬營業
稅課稅範圍。

為便於讀者理解，本文茲將課稅效果整理如下表：

2026年春季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

平臺

境內 境外

付
費
觀
眾

境
內

境內平臺應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統一發票。

境內觀眾非自然人
• 按逆向課稅由境內觀眾就給付額按稅率5%計算繳納

營業稅。但該勞務係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
者，免予繳納。

境內觀眾為自然人
• 由境外平臺按稅率5%報繳營業稅並開立雲端發票。

境
外

境內平臺得適用零稅率且免開立統一發票。 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。

本次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針對網紅經濟制定之營業稅
課稅制度，乍看之下規定繁瑣複雜，惟立法核心仍圍
繞營業稅本法之立法原則，即當「勞務提供地」或
「使用地」其一在境內，即屬營業稅課稅範圍，而當
勞務在「境內提供、境外使用」時，則得適用零稅
率。至於是否構成「境外使用」之要件，則以「勞務
接收方」所在地為判準，例如廣告主與觀眾是否位於
「境外」；而當「勞務提供地」位於「境外」時，則
回歸現行「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」之原

則，視其境內勞務買受人為「自然人」或「非自然
人」，以判斷該境外勞務提供者應依境外電商稅制報
繳營業稅，或適用營業稅法第36條由非自然人之境內
勞務買受人逆向課稅。

為便於讀者理解，本刊統整三種租稅客體之稅負效果
如下：

KPMG Observat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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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紅取自平臺之分潤

網紅 平臺 觀眾 營業稅負

境內

境內 不分境內外 網紅報繳5%並開統一發票

境外
境內 網紅報繳5%並開統一發票

境外 網紅申報0%免開統一發票

境外

境內
境內 境內平臺報繳5%（專營營業人得豁免）且免開統一發票

境外 非營業稅課稅範圍

境外
境內 免徵營業稅

境外 非營業稅課稅範圍

平臺自廣告主取得之投放廣告服務費

平臺 廣告主 廣告觀眾 營業稅負

境內

境內 不分境內外 境內平臺報繳5%並開統一發票

境外
境內 境內平臺報繳5%並開統一發票

境外 境內平臺申報0%且免開統一發票

境外

境內
境內

廣告主非自然人：
廣告主報繳5%（專營營業人得豁免）且免開統一發票
廣告主為自然人：
境外平臺報繳5%並開雲端發票

境外 非營業稅課稅範圍

境外
境內 境外平臺報繳5%並開雲端發票

境外 非營業稅課稅範圍

平臺自觀眾取得之訂閱或打賞費

平臺 觀眾 營業稅負

境內
境內 境內平臺報繳5%並開統一發票

境外 境內平臺申報0%免開統一發票

境外
境內

觀眾非自然人：
觀眾報繳5%（專營營業人得豁免）且免開統一發票
觀眾為自然人：
境外平臺報繳5%並開雲端發票

境外 非營業稅課稅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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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本文設計之3個案例，我國營業稅課徵方式分述
如下：

1. 倘小明單月從美國影音平台取得的分潤超過門
檻，小明須辦理營業登記，且向國稅局提供其影
音內容境內外觀眾占比之證明，就境內觀眾部分
報繳5%營業稅並開統一發票予美國影音平台；境
外觀眾部分則申報0%稅率且免開發票。

2. 就廣告費歸屬於我國境內廣告觀眾部分，根據逆
向課稅制度，該廣告投放服務費由我國廣告公司
報繳5%營業稅，若公司為專營營業人，則該營業
稅得免除；倘若投放廣告者為我國自然人，日本
平台須於我國按境外電商稅制申報繳納5%營業
稅。則就廣告費歸屬於境外廣告觀眾部分，非屬
營業稅課稅範圍。

3. 美國實況平台須於我國按境外電商稅制申報，就
小華的打賞金額繳納5%營業稅；而平台取自我國
網紅開立之統一發票（即案例1），得申報進項
稅額扣抵。

本規範之主要立法重點之一，在於課予「境內個人網
紅」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（現行銷售貨物為新
臺幣10萬元，銷售勞務為5萬元）者之辦理稅籍登記
義務，並對應稅之分潤收入開立發票報繳營業稅，而
境外平臺得就取得之網紅開立統一發票進項稅額，扣
抵其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自然人之銷項稅額。至
於「境外網紅」，為簡化稽徵，程序部分免辦理稅籍
登記；實體部分，縱其有境內觀眾，亦因逆向課稅係
由境內平臺報繳營業稅。

境內之平臺與廣告主則須留意適用逆向課稅之交易，
確認是否符合專營營業人之免稅資格；境外平臺應按
現行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之規範，針對
境內自然人之銷售（觀眾訂閱打賞費與廣告投放費）
報繳營業稅並開立雲端發票。

此外，「觀眾之境內外身分」於判斷網紅經濟營業稅
負時至關重要，不僅影響課稅範圍、稅率 (5%或
0%)，也涉及稅基計算（按比例歸屬境內觀眾之部
分）。根據財政部針對本次網紅課徵營業稅規範發布
之官方Q&A，若欲主張網紅相關交易具境外勞務使用
之情形者（無論係網紅之收看觀眾或是廣告投放之觀
眾），應出具「可證明觀眾所在地位於境外之相關資
料」，例如網路平台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之後臺資訊
報表等。因此，網紅、平台與廣告主應特別留意觀
眾、廣告觀眾所在地之相關資料建置與保存。舉例言
之，根據某境外影音平台之官方說明，頻道之後臺數
據分析資料中即包含「各個國家/地區的觀眾分布比
例」，該資訊似可成為主張境內外觀眾占比之資料之
一（惟仍應密切觀察後續網紅課徵營業稅之稽徵實務
運行與發展）。

此外 ，財 政部 於 114 年 9 月 10 日 台財 稅字 第
11404590641號令訂立違章豁免處罰之輔導期間，網
紅及平臺如有未依法辦理稅籍登記、未依法開立並交
付統一發票，於115年6月30日以前免予處罰；未依
法報繳營業稅者，則同年7月15日以前免予處罰。

隨著法令公告實施，建議網紅經濟下各交易參與方，
應盡速檢視自身交易情形並尋求稅務專家之協助，依
法完成稅籍登記與履行稅務申報義務。境外平臺部
分，則應確認是否須辦理我國境外電商之營業登記，
並確實申報應稅之廣告投放費收入與觀眾打賞訂閱費
（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皆然）並開立雲端發票，
以免因違規受罰而影響其營運。

2026年春季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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